国家机关查询办理指南
[bookmark: _GoBack]依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国家机关可以依法查询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信息。
一、查询地点：
具体地点见湖北省内人民银行柜面征信服务网点信息表。
二、查询所需材料：
（一）明确的法律法规等书面查询依据，其中：申请查询个人信息应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申请查询企业信息应提供明确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依据；
（二）加盖有本单位公章的协查函，内容应当包含：查询单位名称，申请查询时间，查询目的或用途，信息主体的名称或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件号码等有效识别信息主体身份的证件号码，信息主体数量较多的可另附页，附页也应当加盖公章（骑缝章亦可）
（三）单位介绍信及两名经办人员的身份证件或工作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其中，司法机关进行异地查询的，还应持有查询服务机构所在地同级司法机关开具的介绍信；
（四）填写完整的查询申请登记表(样例见附件1)；
（五）填写完整的保密承诺书(样例见附件2)。


附件1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查询申请登记表
	申请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申请单位经办人姓名或工作证号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协查函及介绍信字号
	

	信息主体
姓名或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查询内容
	

	查询用途
	

	以下由查询机构填写
	以下由申请机构经办人填写

	查询机构:
	领取查询结果时间：
  


经办人签字


日期：

	操作人：
	

	申请审查结果：（是否接受查询申请）：

原因：
	

	查询时间：
	

	查询结果：
	

	交付时间：
	

	签字：

日期：
	


申请日期 ：                                             
附件2

国家机关查询信用报告保密承诺书

征信中心/分中心：
我单位                     于      年     月    日，因             需要向你单位申请查询                 信用报告，本单位承诺对所查得的信息主体的信用信息依法予以保密。



单位公章：
业务经办人：
日期：



